
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 

公益项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民福基金

会”）项目的管理，确保项目运行的合法、合规、合理，实现项目的

预期目标，维护基金会、捐赠方和受益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章

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适用于民福基金会所有项目的立项、管理和执

行。 

第二章   项目立项管理及相关流程 

第三条、所立项目必须符合民福基金会的宗旨、业务范围，符

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第四条、项目立项需提供《项目立项报告》，内容包括：（1）项

目名称、申请部门、申请日期；（2）项目概述、项目背景；（3）前

期调研及需求分析；（4）项目组织结构；（5）项目受益对象、人

数、范围及预期效果；（6）项目实施计划；（7）项目预算（含项目

资金来源及数额）；（8）项目起止时间；（9）项目监督措施； (9)项

目风险评估及预案等。 

第三章   项目实施管理 



第五条、合法合规实施项目，坚决杜绝违规操作；坚持公开、

公正、公平原则，严禁徇私舞弊，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慈善组

织、受益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六条、项目专业化管理。由专人对项目实施进行全过程监

管，负责整个项目的日常管理、检查验收、定期汇报，确保项目按

计划有序推进。 

第七条、项目实施采取预算制。项目实施前应制定项目执行计

划与预算。在实施过程中项目关键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在充分论证

的基础上可适度调整项目执行计划及预算。项目管理应提高风险意

识，采取全流程风险管理。在项目立项前开展风险评估，做好风险

管理预案。在实施过程中根据项目特点，重点加强社会稳定、意识

形态、生产安全等方面风险管理。  

第八条、定期向捐赠方反馈实施进展情况，项目结项后须向捐

赠人反馈项目执行报告。 

 

第四章   项目监督 

第九条、采用项目跟踪监督、捐赠方监督、社会监督、审计以

及第三方审计等方式对项目进行监督。 

第十条、项目部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加强自查，定期做好电话

随访、档案检查，随时接受各方监督。 

第十一条、项目实行公开、透明运作与社会化监督有机结合的

方式，增强社会透明度。项目结束后一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项目实

施情况和募得款物使用情况。 



第十二条、项目接受年度审计和专项审计和社会监督。 

 

第五章    项目档案 

第十三条、建立健全项目档案，按照项目和时间节点实时进行

资料整理，归类建档。  

第十四条、项目资料归档要做到及时、完整、统一、规范。 

第十五条、项目档案实行专人管理，妥善保管。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本制度由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七条、本制度于 2024年 9月 29日经基金会第三届第十二

次理事会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 

2024年 10月 8日 


